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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9/2021_2022__E6_B3_A8_

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549041.htm 债的担保，是指法律

为保证特定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而特别规定的以第三人的信用

或者以特定财产保障债务人履行义务、债权人实现权利的制

度。 债的担保的概念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1)债的担保是

保障特定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法律制度。(2)债的担保是以第三

人的信用或者特定财产来保障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制度。债的

担保的标的可以是第三人的信用，也可以是第三人或者债务

人的特定财产，但不能是债务人的一般财产。以债务人的一

般财产作担保不属于债的担保，而属于债的保全。(3)债的担

保是对债的效力的一种加强和补充，是对债务人信用的一种

保证措施。债的效力之一，是债务人须以其全部财产承担债

的不履行责任，但对于特定债权人来说，由于债务人责任的

有限性和债权人地位的平等性，其债权并不具有完全的保障

。担保的设定，则使特定的债权人得以第三人的财产受偿，

或从特定的财产价值中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因此，债权

的实现更有保障，使债的效力得到加强。由于债的担保是担

保债权实现的措施，因而，债的担保一般具有平等性、自愿

性及从属性的特点。平等性指债的担保关系的当事人的法律

地位是平等的，各方平等地协商确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平

等地受法律保护；自愿性指担保一般是由当事人自愿设定的

。就担保的发生原因而言，担保有法定担保与约定担保之分

。法定担保是指由法律直接规定的担保；约定担保是指由当

事人自行设定的担保，是最主要的、最常见的担保。因此，



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自主地决定和

选择担保。是否设定担保，采用何种担保方式，担保多大的

债务范围，等等，完全由当事人自行决定，任何人不得代替

当事人作出决定。任何人不能强迫他人作担保，也不能以不

正当手段让他人作担保。从属性指担保之债与被担保的债为

主从关系，担保之债从属于被担保的债。担保之债为从债，

其效力决定于所担保的债，被担保的债为主债。主债不成立

或者无效，担保之债也就不能发生效力；主债消灭，担保之

债随之消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